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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會議，向各地方政府動物防疫機關及相關產業團體宣達，同時於行政院禽流感暨重

大人畜共通傳染病防治聯繫會議提供訊息，並透過產業訊息管道、全國性及專家會議即時預

警。 

三、又，為加強禽流感應變及防疫，行政院農委會已採取相關措施如下： 

(一)本（104）年 1 月 9 日成立動物疫災緊急應變小組，每日召開會議即時處理疫情應變協調

等事項，另為超前部署及加強各部會統合應變能力，行政院於本年 1 月 14 日成立「行政

院禽流感疫情應變中心」，統合各部會資源，全力防治疫情。 

(二)全面於傳統市場禁宰活禽及加強屠宰場屠宰衛生檢查，同時由衛福部疾管署對疫情相關

人員進行健康照護及監測，加強衛生教育及提供必要輔導措施；並與財團法人中央畜產

會及各地方政府透過各種管道加強禽品食用安全宣導，呼籲消費者目前禽流感尚無禽傳

人之案例，上市之家禽產品均經屠宰衛生檢查。 

四、此外，衛福部為加強禽肉食品衛生安全風險溝通，已於本年 1 月 15 日於該部食藥署網站首頁

建置宣導跑馬燈，並於藥物食品安全週報刊載文章及配合刊登行政院農委會防檢局之資訊，

且為因應近日禽流感疫情，於本年 1 月 16 日請各餐飲公（工）會及衛生講習機構，加強宣導

應選購屠宰衛生檢查合格之禽肉，後續亦將配合宣導禽產品食用安全，減少民眾恐慌。 

（五）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國內性侵案件中有高達七成加害人，在案

發後仍會持續騷擾被害者或其家屬，造成受害者身心遭受極大之傷

害與陰影，爰有必要比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例，增設民事保護令

之必要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21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 

林委員國正就國內性侵案件中有高達七成加害人，在案發後仍會持續騷擾被害者或其家屬，

造成受害者身心遭受極大之傷害與陰影，爰有必要比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例，增設民事保護令之

必要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對於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保護向來重視與警政、社政等跨網絡合作，對於

高再犯之性侵害案件被告（加害人），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亦注意妥適聲請羈押以防止該類

被告再犯，積極杜絕被害人遭再次侵害之可能。 

二、所詢是否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例，在該法增設民事保護令制度，禁止性侵害案件加害人

對被害人騷擾、通訊等行為，或命加害人遷出、遠離被害人住所或特定處所等保護被害人等

事項，由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係由衛生福利部主管之法律案，本院認為可先由衛生福利部邀

集法務部、司法院、相關部會及民間團體共同討論，研議其可行性及具體規定。 

（六）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臨床需求藥品之供應、新藥引進、超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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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之處理機制及藥價調整應考慮國內藥物品質

提升之產業投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216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2-2） 

廖委員就臨床需求藥品之供應、新藥引進、超過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之處理機制及藥價

調整應考慮國內藥物品質提升之產業投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臨床需求藥品無法供應之處理問題，說明如下： 

(一)有關藥品供應之問題，所影響因素很多，不僅是藥價問題，也涉及藥證到期、轉廠及生

產線等藥品管理問題，目前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稱食藥署）已建立整體缺藥通報

及處理機制，且現行也有相關配套措施進行處理，目前並沒有立即缺藥之危機。 

(二)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稱健保署）亦設立單一窗口，協助處理購藥問題，目前已願

意配合處理的許可證藥商名單、聯絡窗口，置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供各界參考。 

(三)倘因缺藥須以專案進口或製造來解除缺藥危機，健保署將配合優先核價，視情況儘速生

效，再提送藥物共同擬訂會議報告。未來亦將依全國藥品政策會議結論，針對經常缺藥

且無替代之品項，擬訂有效的鼓勵及管理策略，以及對不合經濟效益之必要性藥品，研

議更適合之生產或供應方式。 

二、有關新藥引進問題乙事，說明如下： 

(一)目前藥物收載及支付程序，必須通過藥物共同擬訂會議同意之機制，該會議召開之後，

新藥給付作業天數為 277 天，而歐盟國家於 2011 年之藥品給付作業天數之中位數為 277

天，其中比利時、義大利、法國均高於中位數，甚至有達 300 天以上。因此，國內實施

民眾參與、公民審議之機制，不可避免將延長會議時間與降低效率，但與歐盟國家比較

，我國仍在可接受範圍，惟本部已囑健保署應以病患早日取得有效益之新藥為政策目標

，加速議事效率。 

(二)另藥物共同擬訂會議自 102 年 2 月份起開始運作，102 年同意給付品項有 41 項，103 年

同意給付品項有 59 項，已有逐漸增加趨勢，且 104 年醫療費用總額針對新藥之預算編列

，已從 103 年 6 億元，增加至 12 億元，將可有效改善藥物共同擬訂會議對於新藥引進之

問題。 

(三)有關合理有效引進新藥部分，本部健保署將依全國藥品政策會議結論，與相關團體召開

會議檢討新藥給付制度。 

三、有關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下藥費支出超過目標值之處理機制議題，說明如下： 

(一)本部前於 101 年 9 月 5 日將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交議前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

委員會協定，該會於 101 年經過三次會議討論並未獲共識。惟本部為落實藥費管控，提

升藥價調整透明度與可預期性，政策決定自 102 年起試辦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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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亦配合於 102 年 2 月 8 日公告試辦方案，對於超出目標值部分之處理原則如下

： 

1. 當年度藥品費用之核付，與現行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之作法一致，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預算預先扣除。 

2. 年度結束時，當年度藥品費用核付金額超出預先設定之目標值時，於次年度以超出目

標值之額度為限調整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3. 上述醫療給付費用支應情形及調整藥價所反映之年度不同，並未有重複情形，本次健

保署進行藥價調整係依規定辦理。 

(二)配合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試辦方案，以及依據藥品價格調整作業辦法規定，年度核

付藥費超過目標值時，次年必須調整藥價，今（104）年所進行之藥價調整，係配合該方

案試辦第二年（103 年）超出預先設定目標值之額度所進行之調整，本部健保署必須依法

辦理。 

(三)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是否繼續試辦，或交由健保會研議正式辦理，依 104 年 2 月 10

日全國藥品政策會議結論，由本部徵詢各界意見，再予決定。 

四、有關藥價調整應考慮國內藥物品質提升之產業投資問題，說明如下： 

(一)為使健保藥品有合理的支付價格，本部健保署辦理之藥品支付價格之調整，乃依藥品市

場實際交易價格資料，以及考量藥品之合理成本，設定計算公式進行調整，且該市場交

易資料係買、賣雙方交易之合意結果。 

(二)為維持藥品之合理成本，設定調降下限價格，低於該價格即不再調降，錠劑膠囊劑為 1

元；口服液劑為 25 元；100~500mL（不含）輸注液為 22 元；500mL（含）以上大型輸注

液為 25 元；其他注射劑為 15 元；栓劑為 5 元，眼藥水為 12 元，口服鋁箔小包（顆粒劑

、粉劑、懸浮劑）為 6 元。 

(三)若有不敷成本恐退出市場致影響民眾用藥權益之藥品，廠商可依規定提出調高藥價之建

議，再提藥物共同擬訂會議審議。 

(四)對於藥物主管機關所定提升藥品安全及有效性政策上，在全國藥品政策會議中，有部分

與會者建議本部考量健保給予適度誘因，並協調其他部會，如經濟部、科技部等，提供

產業升級之相關協助，惟於該會議中暫無共識。 

五、本部健保署於 104 年 2 月 6 日公布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試辦第二年（103 年）藥費核付金

額超出目標值之額度暨 104 年藥品支付價格調整，調整後之新支付價格自 104 年 4 月 1 日生

效，係依本部政策決定之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試辦方案以及藥品價格調整作業辦法之相

關規定辦理，為政策執行之穩定及可預期性，仍應依相關規定檢討辦理。 

（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近期國內重大航空事故，要求徹底落實監


